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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暨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

○

一五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进行了

披露。

目前，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

2015

】

1620

号 《关于对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审核意见函》，正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

员对《审核意见函》中所提问题逐一进行回复，回复期间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每五个工作

日将发布审核意见回复工作的进展公告。待公司回复工作完成且相关中介机构内部审核程

序履行完毕后，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回复并披露，同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的审核意见函》内容如下：

一、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

1

、报告书显示，本次重组方案中涉及的资产置换差额

10.11

亿元将抵消关联方对上市

公司等额的非经营性欠款本金，而本次置入的资产为亏损资产，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

1

）上述解决方案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关于重组交易有利

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规定；（

2

）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关联方拟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上市公司现金

所应当遵守的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和核心竞争力，减少关联交易的规定；（

3

）请公司

对通过本次交易解决资金占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说明。请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发

表意见，并请公司对本次交易的目的做重大风险提示。

2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拟置出资产安泰冶炼其他应收、其他应付新泰钢铁的

往来款成为其内部往来， 致使安泰集团其他应收新泰钢铁非经营性往来款减少约

8,000

万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将安泰冶炼相应股权转让予新泰钢铁后，新泰钢铁非经营性占用上市

公司的资金可否与普通的债权一样因内部往来的关系而相应抵减，以及抵减的依据及合规

性，抵减是否会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并请会计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

重大风险提示。

3

、报告书显示，拟置出资产（安泰冶炼）及拟置入资产（安泰型钢）均采用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安泰冶炼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

76,238.00

万元，增值率为

8.42%

，

安泰型钢净资产价值为

139,980.48

万元，增值率为

-0.65%

。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1

）该

事项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

评估机构原则上应当采取两种

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

"

的规定，并对本次交易只采用一种方法进行估值的合理性

进行说明；（

2

）请公司结合目前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发展状况，对上述置换资产是否存在减

值风险及其定价公允性做出合理说明。请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二、关于本次重组的交易安排

4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置换，安泰集团及新泰钢铁均需通知或者征得金融

债权人同意。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

）安泰集团尚未取得的通知或者需征得金融债权

人同意的相应债权人名称、对应的债权金额及占总的需同意的债权比例；（

2

）对于上述金融

债权人，安泰集团仅需履行通知义务，还是需征得金融债权人同意，以及上述义务的来源和

依据；（

3

）报告书所述安泰集团为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函尽最大努力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

未取得同意后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4

） 根据安泰集团与新泰钢铁签订的 《重大资产置换协

议》，新泰钢铁需向

85%

以上金融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或取得其所出具的同意函，请公司说

明确定上述比例的具体原因、依据及其合理性；（

5

）如尚未取得剩余的新泰钢铁

15%

的金融

债权人同意，是否会影响本次资产置换，公司是否需提前偿还债务或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请

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并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向关联方新泰钢铁采购生产

H

型钢所需

的钢坯，使得公司关联采购整体增加，其

2014

年度年采购金额将从

41,475.05

万元增加到备

考的

107,963.54

万元， 上市公司与新联钢铁间的关联交易关系将从关联销售占比较高转为

关联采购占比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

）本次交易是否符合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

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2

）公司后续为减少关联交易及其保证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3

）公司为防止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保证货

款及时回收所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6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为

312,240.53

万元，流动负债为

376,122.65

万元，流动资产低于流动负债的金额达

63,882.12

万元，请公司结合公司流动资产

和流动负债的期限匹配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及模拟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并请会计师

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7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将从

77.88%

上升到

81.24%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公司负债水平及风险程度，并补充披露公司是否

有降低资产负债率的计划以及具体措施。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8

、报告书显示，在安泰集团与新泰钢铁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中，双方约定对交易标

的涉及的搬迁工作、员工工资和社保的支付和补缴、土地及房屋建筑物过户手续的办理、取

得金融债权人同意等导致的上市公司的损失，由新泰钢铁进行赔偿或补偿，请公司结合新

泰钢铁经营情况及其在本次重组中预计将承担的责任范围，说明新泰钢铁是否有能力承担

上述兜底的赔偿或补偿责任，并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

、报告书显示，

2011

年

7

月

25

日，安泰集团与新泰钢铁签署了《贷款互相担保协议》，约

定互相就对方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时，由双方相互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方式的信用担保，互保期限为

5

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为新泰钢铁提供担保

112,494.13

万元。 请公司结合新泰钢铁近期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其未来预计的经营和盈利情

况，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可能因新泰钢铁未来经营不善承担连带责任，在上述互保协议前提

下，如何保证新泰钢铁承诺的兜底赔偿责任的实际效果，公司是否与新泰钢铁存在解除互

保协议的安排。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单独做重大风险提示。

10

、报告书显示，本次置出资产山西冶炼存在股权质押情形，公司拟通过与质权人共管

公司公章的形式，解除股权质押后转让，请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1

）上述流程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2

）上述共管公司公章的方式是否使公司正常

的经营管理存在风险。请律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1

、报告书显示，本次交易并未解决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交易完

成后，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新泰钢铁等关联方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达

22.51

亿元，请公司

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三、关于置入资产的盈利及资质

12

、 拟置入资产安泰型钢

2015

年

1-6

月模拟财务报表显示其亏损金额为

-229.18

万元，

并且毛利率由

2014

年的

6.49%

下滑到

2015

年

1-6

月的

2.36%

。 请公司补充披露拟置入资产盈

利能力下滑的原因、公司本次交易置入亏损资产的考虑以及后期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

响。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13

、报告书显示，安泰型钢的业务许可或备案情况均在前期以新泰钢铁的名义取得，请

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

）上述相关的经营资质和业务许可是否需要重新取得；（

2

）在安

泰型钢单独办理排污许可证书之前，公司生产经营是否会受到影响；（

3

）公司是否存在因排

污而受到处罚的风险；（

4

）相关业务资质是否存在有效期及续期的风险。

14

、报告书显示，新泰钢铁及安泰冶炼因项目建设而负有部分配合居民搬迁的义务，请

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搬迁工作的具体进展以及是否存在未搬迁完毕后投产经营可能承

担处罚或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

15

、报告书显示，新泰钢铁向安泰型钢拟注入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及专利技术等

相关资产和权利的转让过户手续尚未完成， 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资产过户完成的预计时

间，是否存在相应的障碍。请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四、关于置入资产的行业情况

16

、报告书所述拟置入资产的产品

H

型钢是极具潜力的钢材品种，请公司结合安泰型

钢技术及生产能力，分析公司产品在同行业中所处地位、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

H

型钢在钢

材市场中的占有率以及公司

H

型钢在市场中的占有率情况。

17

、报告书所述公司目前合作的重要客户包括五矿钢铁有限公司、中铁物资北京有限

公司、廊坊正泰物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

）公司分别对上述客户

的销售情况及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

2

）公司与上述对象的具体合作模式；（

3

）根据本次重

组方案，

H

型钢生产线转让后，是否会影响到公司与上述对象的合作。

五、关于置入资产历史沿革

18

、报告书显示，安泰型钢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由新泰钢铁以自有

H

型钢生产线及其他相

关房屋建筑物等出资设立，请公司结合

H

型钢生产线在新泰钢铁的经营情况，按照《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第

二十一、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安泰型钢的历史沿革及业务经营情况，包括公司前

五大客户、供应商及其相应交易金额及占比；报告期各期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情况；安全

生产及污染治理执行情况等。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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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

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用最高本金

额度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 收益相对稳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且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的投资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以上额度

内具体实施本次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５

—

０１５

”号公告及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 根据上述决议，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再次向中国

农业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目

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２

、投资额度：

１

亿元人民币。

３

、投资品种：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保收益型）

４

、投资期限：

１８５

天

５

、资金来源：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是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滚动使用的闲置募集资

金。

６

、实施方式：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上述额度范围内的理财产品投资事项，公司财务管理

部负责具体实施。

（二）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主体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ＢＦＤＧ１５０３９５

投资人

本理财产品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保守型、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和激进型的投资者；

本理财产品适合无投资经验及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不含金融机构客户）。

本理财产品为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制。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投资标的

“本理财产品资金由资产管理人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

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非标准化债权，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

他投资品种。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回购、高等级信用债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现金、存款，投资比例约

２５－５５％

；货币市场工具、投资类信托计划、非标准化债权及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

工具，投资比例约

４５－７５％

，以上投资比例在［

－１０％

，

１０％

］区间内浮动。中国农业银行根据相关投资市场走势

动态调整资产组合配置。”

收益类型 保本保收益型

募集期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到

８

月

２７

日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投资期限

１８５

天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投资兑付日

本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本理财产

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赎回 本理财产品在产品到期日之前不对投资者开放产品申购和赎回。

产品预期收益率

３．８５％

投资起点金额 对公。起点认购额为

１００００

万人民币，并以

１

千的整数倍递增

产品预期收益率说明

投资人持有到期，理财收益

＝

理财资金

×

到期年化收益率

×

实际理财天数

÷３６５

，精确到小数点后

２

位，具体以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派发为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的情况下，客户最终收益根据理财产品

（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投资年化收益率及产品实际存续天数计算。资产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运作收益率超出

年化收益率及各项费用的部分作为浮动管理费用。

本金保证 本理财产品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投资人提供到期本金担保，

１００％

保障投资者本金安全。

三、投资风险控制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是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滚动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 为控制风

险，公司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

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司采取的具体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１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人员负责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４

、公司财务部将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５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在法定媒体公告前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

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６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７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

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是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五、公司理财产品投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总额为人民币

７．５

亿元

（含本次理财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底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８２．７４％

，其中到期理财产品为人民币

１

亿元，尚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５．５

亿元。

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

多财富班车

４

号（保证收益型），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理财期限为

１８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８％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

多财富班车

３

号（保证收益型），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理财期限为

９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５％

。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中国农业银行 “安心得利” 定向

（

ＡＤＤＧ２０１５０３１

）人民币理财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理

财期限为

１８１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５．０％

。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 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人民币理财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理财期限为

１６２

天，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

５．３％

。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４

日， 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

１

亿元购买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五矿信托

－

东

源煤业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理财期限为

３２５

天，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

７．９％

。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

多多财富班车进取

４

号人民币理财产品（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理财期限为

１８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５．５％

。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

１．５

亿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

多财富班车进取

４

号（非保本浮动收益型），起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理财期限为

１８０

天，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５．２５％

。

六、公司理财产品到期及赎回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以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

财富班车

３

号（保证收益型），理财期限为

９０

天，该理财产品本金

１

亿元、理财收益

１

，

１２１

，

９１７．８１

元已于

８

月

２４

日转回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

（二）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合同

龙光地产（境内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优凯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优凯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优凯思

"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1942

号文核

准。第二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本期债券为

4

年期，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5

年

8

月

26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

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的票面利率为

4.77%

，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

-2015

年

8

月

28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债券简称为

"15

龙光

02"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2015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深圳市优凯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优凯思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19� � �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2015-069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

2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

亿元，用于购买短期（投资期限不超

过一年）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该额度可滚动使用，在单笔金额并且总额度不超过上

述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相关事宜，自此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详见

2015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麦趣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之更正的公告》）。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宝石花系列理财产品（

2015

年

第

200

期对公专项）

"

，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产品名称：昆仑银行宝石花系列理财产品（

2015

年第

200

期对公专项）

（二）发行人：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币种：人民币；

（四）投资范围：同业拆借、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及其他银行间资金融通、国债、政策性融

券、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

资工具，其他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

（五）产品类别：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

（六）产品预期年收益率：

3.95%

；

（七）期限：

92

天；

（八）产品起息日：

2015

年

8

月

26

日；

（九）产品到期日：

2015

年

11

月

26

日；

（十）资金划转：投资者签署或确认认购委托后，昆仑银行将依据《协议》相关约定划转。

划转时将不与投资者再次进行确认。

（十一）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伍仟万元整（

RMB5,000

万元）；

（十二）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十三）赎回及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在产品到期日之前不对投资者开放产品申购和赎

回；

（十四）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昆仑银行无关联关系；

（十五）产品风险提示。

1.

认购风险：如出现市场剧烈波动、相关法律法规变化或《昆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约定的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正常运作

的情况，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仑银行

"

）有权停止发售本理财产品，投资者

将无法在约定认购期内购买本理财产品。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昆仑银

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2.

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

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理财产品的认购、投资运

作、清算等业务的正常进行，导致本理财产品收益降低甚至导致本金损失。

3.

信息传递风

险：昆仑银行按照《协议》及本理财产品说明书有关

"

信息公告

"

的约定，发布本理财产品的

相关信息。投资者可能通过昆仑银行网站（

www.klb.cn

）或营业网点获知。如投资者在认购产

品时登记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办理网点。如投资者未及时告知联系方式

变更或因投资者其他原因导致昆仑银行在需要联系投资者时无法联系上，则可能会影响投

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

募集失败风险：产品认购

结束后，昆仑银行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协议》约定的情况确认本理财产品是否起息。如不

能起息，昆仑银行将通过网点告知等方式公布本理财产品募集失败。在此情况下，投资者认

购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将于公布日后

3

个工作日内解除冻结。

二、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

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

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

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合理的预计各项

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四）公司将依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2014

年第

72

期， 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理财产品

2014

年第

77

期。前述理财产品分别于

2014

年

10

月

19

日和

2014

年

11

月

29

日到期。

2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3,001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4

年第

95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12

月

18

日到期。

3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4

年第

106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2

月

3

日到期。

4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5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8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到期。

5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3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股份

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15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到期。

6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15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4

月

7

日到期。

7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3,03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24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到期。

8

、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500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18

期理财产品。 目前，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4

月

26

日到期。

9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39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到期。

10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5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46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到期。

11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46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89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12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了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94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13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3,03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97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14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1,500

万元向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购买了

人民币保本浮动收益

2015

年第

118

期理财产品。目前，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

共计

24,460

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4,530

万元（不含本

次），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

5,000

万元。

五、备查文件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石花系列理财产品（

2015

年第

200

期对公专项）

"

协议书；

特此公告。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8月25日,因本报原因漏登中国联通公告,现予补登（附后）,并向中国联通公司及投资者致歉。

证券时报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股票简称：中国联通 编号：临2015-038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辞任的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以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接获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联通集团

"

）的通知，王晓初先生出任联通集团董事长，常小兵先生

(

以下简称

"

常先

生

")

不再担任联通集团董事长，并出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同时，常先生由于工作调动关系已辞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由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

生效。常先生已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而就其辞任一事，亦无任何事宜需

提呈本公司股东注意。常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公司董事会谨此就常先生在任期间对本公司作出的宝贵贡

献深表谢意。

本公司董事会拟作出相应调整， 相关调整须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为有效。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就上述有关事宜适时另行发布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09� � �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15-057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

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

14:00

在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

路

23

号公司六号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名，代

表股份数量

68,746,7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5.21%

。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8,573,695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35.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1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

0.0887%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为

5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17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887%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陈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投票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

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次董事选举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差

额选举，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1.1

选举肖林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以

64,478,072

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9%

，表决结果

为当选。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0

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选举曾德祝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以

4,095,623

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

，表决结果为

未当选。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0

股同意，同意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根据表决结果，肖林女士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肖林女

士获得的投票数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50%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人

数的二分之一。

2

、以

68,746,795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3,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887%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委托张平律师和郭曦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

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09� � � �证券简称：达意隆 公告编号：2015-058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召开

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

及其

摘要的议案》，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9

），及

2015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于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了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

）；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9

）。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34

号：员工持股计划》要求，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本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2015年 8月 27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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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

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联系电话：010-66295546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联系

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2015年08月27日

*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关于征集会员单位的公告

为实现产权资本与体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

加快体育产业资源的快速流转、优化配置

,

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内外所有相关从业

单位或意向合作单位及个人的优势

,

共同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生态化、开放化体育发展环境

,

北京产权交易

所与北京华奥星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的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现公开征集体育平台会员单位。

体育平台诚邀各界精英一起

,

为体育领域提供产业规划、设计、咨询、代理、投融资、人才服务以及其他各类增值服务

,

满足

市场需求

,

助力体育产业发展。

详情请登陆北交所或体育平台网站。

联系人

:

蒋海东

010-66295650 15010900183 hdjiang@cbex.com.cn

2015年中国体育彩票“XX” 杯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招商挂牌公告

受河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委托

,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

2015

年中国体育彩票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公开

征集冠名赞助商。现对项目正式挂牌

,

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自

2006

年以来北戴河铁人三项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

8

届

,

并于

2011

年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之一。铁人三项运动因

其兼具综合性、挑战性、观赏性、参与性为一身的特质

,

已成为人们热衷参与的时尚运动。北戴河铁人三项赛道蜿蜒起伏

,

浴场浪

小沙滩平缓

,

沿路风景秀美

,

堪称是国内外最好的铁人三项比赛路线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

,

大赛已确立起自己的品牌地位

,

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

各大网站都有常年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

本次赛事将通过多达二十六项宣传方式为赞助商提供多方位的宣传效果

,

以期为投资人带来丰厚的价值回报。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sports.cbex.com.cn/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

陈 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吴昊天

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北京新智唯弓式建筑有限公司征集战略合作方公告

受北京新智唯弓式建筑有限公司

(

简称“新智唯公司”

)

委托

,

我公司拟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新智唯公司公开征集

战略合作方

,

现予公告。若在公告期内征集到意向战略合作方

,

将安排意向战略合作方对新智唯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

然后协商后

续合作

;

若在公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战略合作方

,

则本项目终止。

国务院

46

号文件提出“推行场馆设计、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模式”、“实施品牌战略

,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

和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

支持优势企业、优势品牌和优势项目走出去”

,

新智唯公司拥有弓式建筑专利技术和相关非专利技

术

,

在国内近百个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

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的方向

,

发展前景广阔。

新智唯公司是一家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民营科技创新公司

,

自主研发了以多项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为核心架构的弓式

建筑体系及其若干系统

,

已在国内承建了近百项的体育文化设施项目

(40

多个开合屋顶全天候体育场馆

),

其中“国家网球馆开合

屋顶项目”的性价比在国内外同类体育馆中较为突出、得到一致好评

,

另有近百项军事设施项目受到军方单位好评。新智唯公

司研发并获得了新的装配式开合网球蓬馆专利

,

适合于各类球场加建开合屋顶的系列产品

,

市场前景广阔。 针对欧美地区近

80%

体育场馆加建开合屋顶这一市场需求

,

新智唯公司又研发出“全装配预应力弓架及其开合系统”专有技术

,

突破超大跨度及

其开合的核心难题

,

占领该领域的国际制高点

,

市场潜力预计较为可观。

引入战略合作方后

,

新智唯公司将推动实现国内产品制造的标准化、品牌化。对于项目需求方

,

可采取

PPP

模式、金融租赁模

式等多种形式提供金融服务

,

推动弓式建筑系列产品逐步上市

,

针对国际市场将采取合作、并购等方式快速拓展市场。

战略合作方将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新智唯公司运营

,

包含但不限于股权投资等方式

,

新智唯公司承诺可出让股权比例最高可

达

30%,

价格面议。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

吴昊天

010-83143006 htwu@cbex.com.cn

陈 叶

15120040424 chenye@sports.cn

平台网址

:sports.cbex.com.cn/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招商招展挂牌公告

受北京国体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委托

,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为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公开征集主赞助商、

金牌赞助商、银牌赞助商、铜牌赞助商及参展商。现对项目正式挂牌

,

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四年一届的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是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主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内容最丰富

,

最具广泛性、综合性和权威

性的体育科技工作者的盛会

,

也是汇集和转化优秀体育科技创新成果

,

展示体育科技工作者智慧和才华

,

为体育运动的理论与实

践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的最高和最大的平台。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将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至

9

日在浙江大学举办。届时

,

将有来自全国高校、体育科研单位和相关单位

的

2000

多名体育科技工作者参加本届盛会。 大会设主会场进行开幕式和主题报告、

60

个专题分会场进行

800

余篇专题报告、

1200

多篇优秀墙报将与展览同步进行交流展示

,

欢迎广大体育同行踊跃参展

,

在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和企

业形象。

详细内容请登录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网站查询

:sports.cbex.com.cn/

。

欢迎社会各界来电垂询。

联系人

:

邓 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张娅迪

010-66295683 ydzhang@cbex.com.cn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拥有的

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421-459号富都商厦房地产在建工程(停建)的预售契约合同权益

项目概况

:

房屋坐落位置

:

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

421-459

号

预售合同号

:

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666

号、 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669

号、 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667

号、 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668

号、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665

号、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859

号、穗房预契字第

NO96014860

号

房屋建筑面积

:26,468.82

平方米

用途

:

商业、办公

具体情况

:

建筑面积合计为

26,468.82

平方米

,

其中

:

首层

033

、

034

、

035

号

1,036.82

平方米

;

二层

A11

、

A12

、

A13

号

1,649.63

平方米

;

三层

A11

、

A12

、

A13

号

1,434.48

平方米

;

四至五层全部

3,439.98

平方米

;

九至十五层全部

9,574.39

平方米

;

十七层全层

1,367.77

平方米

;

负一至负三层全层

7,965.75

平方米

转让方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城南支行

转让价格

:

人民币

40130

万元

公告期限

:2015

年

8

月

24

日至

2015

年

9

月

21

日

联 系 人

:

张先生

010-57896539

石先生

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

:www.cfae.cn(

北金所网站

)

2015年宁波国际马拉松赛权益招商挂牌公告

受苏州汇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委托

,

我公司通过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公开征集“

2015

年宁波国际马拉松赛” 首席赞

助商、钻石赞助商、白金赞助商、金牌赞助商。

2015

宁波国际马拉松将于

10

月

24

日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开跑

,

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浙江省体育局和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

,

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宁波市体育局、宁波市台办承办。

本次赛事设有全程、半程及

4.5

公里迷你马拉松三个项目

,

参赛规模达到

10000

人次

,

成绩优秀的选手将获总额超百万元的奖

励。 比赛路线设置涵盖杭州湾新区生态湿地区、 商务新城区和产业功能区

,

沿途更可领略杭州湾跨海大桥雄姿。 比赛期间

,

CCTV-5

将进行

150

分钟的全程直播

,

赛事将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报道。

组委会邀请到了被誉为 “东方羚羊”“世界女飞人”“短跑女王”的世界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台湾纪政女士带队参与

,

还有中

东欧友好城市代表队及各界名人参与赛事

,

这将是宁波首个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

详细权益内容请见附件

,

所有权益以挂牌内容为准。

联系人

:

邓 宇

13810577698 dengy@sports.cn

张娅迪

010-66295683 ydzhang@cbex.com.cn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７９９

工信睿思（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２５７．７９ １５５．８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等。

７７．０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８００

华光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５％

股权

／ ２７０９．９５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烟、国家正式出版的音像制

品、书刊等。

１０１．６２３２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７６７－２

江苏中创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５０６．５５ １２１４．７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铁路机械配件、非标设备、电器成套

设备、柔性工装生产线、绿色再制造生产销售等。

３２７．９７８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７９７

大连中冶渤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及

５９８７０

万元

债权

／ ９８４１．２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等。

６６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７６８－２

陕西金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及

１６６．４

万元债权

１３５０．９９ １１４３．２７

注册资本：

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矿产品购销（不含专控）（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Ｇ３１５ＢＪ１００６７９８

中汽国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４１．７８ ４１．７８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及配件销售方面的咨询服务等。

１７．７１２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７２９－３

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房屋、设备等资产

／ ５３５．７９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中盐黑龙江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盐黑龙江盐业集

团有限公司房屋、设备等资产

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８０２－２

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持有的石化

秦

１

加油船一艘

／ ５８．７７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拥有的中国石

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持有的石化秦

１

加油船一艘

５２．８９３０００

ＸＺ１４１２ＢＪ０４６５８－６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机器、运输等设备

类报废资产一批

／ １４６．８２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机器、 运输等设备类报废资

产一批对外转让。

８６．７１

ＸＺ１４１２ＢＪ０４６５８－６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机器、运输等设备

类报废资产一批

／ １４６．８２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机器、 运输等设备类报废资

产一批对外转让。

８６．７１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９１９

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黔北发电厂拟报废处置

４ｘ１２５ＭＷ

机组指定资产

／ ６２４０．９３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黔北发电厂拟报废处置

４ｘ１２５ＭＷ

机组指定资产

６２４０．９３００００

ＧＲ２０１５ＢＪ１０００９２０

河北国华定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因技改拆除的

固定资产

／ １０７．７８００００

转让资产为河北国华定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河北国华定洲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因技改拆除的固定资产

１０７．７８００００

ＸＺ１５０８ＢＪ０５７３７

国家体育场冰雪季钢结构雪道及辅材一批

／ ０

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冰雪季钢结构雪道及辅材一

批对外转让。

２２．２


